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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重要提示 

    

合同类型及金额：施工合同，合同价格暂定 8.75 亿元，最终施工承包合同金额以

工程结算结果为准。 

合同生效条件：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

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北路桥”）提交履约保证金后，双方法定代表

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合同履行期限：建设期 48 个月。 

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，提高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，并将为公司的业绩带来积极的影响，合同履行对公司财务指标影响

的具体金额目前尚无法测算。 

 

近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与湖北白洋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白

洋桥公司”）签订了《湖北白洋长江公路大桥 BY-2 标施工承包合作协议》，暂估施工目

标合同价格为 8.75 亿元，最终施工承包合同金额以工程结算结果为准。 

一、合同标的和合同当事人情况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湖北白洋长江公路大桥 BY-2 标施工工程。 

2、工程地点：宜都。 

3、工程规模：暂估 8.75 亿元，最终施工承包合同金额以工程结算结果为准。 

4、工程内容：长度约 8.195 千米的高速公路，沥青混凝土路面，有互通式立交 1

处；分离式立交 1 处，长约 97 米；跨江特大桥 1 座，桥长 2210.65 米；大中桥 4 座，

计长 604 米；天桥 3 座；涵洞通道 15 道。 

（二）合同双方当事人情况 

1、合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湖北白洋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 36 号顶琇广场 1 栋 23 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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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叶志华 

注册资金：10,000 万元整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11 月 19 日 

经营期限：2014 年 11 月 19 日至 2050 年 11 月 18 日 

经营范围：公路、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、建设、收费运营、经营开发；公

路、桥梁沿线许可范围内的广告发布、机电维修、汽车配件销售及公路工程相关服务

业务。 

股权结构：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54.5%；湖北路桥占比 24.5%；四川

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20%；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占比

1%。 

（2）白洋桥公司业务发展情况：2014 年 11 月 19 日，白洋桥公司成立。 2016 年

2 月 19 日，白洋桥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发《关于规范建设项

目群公司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明确白洋桥公司承担并统一管理湖北省白洋长江公路

大桥建设、负责湖北省保康至宜昌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、湖北交投宜张高速公路建设

指挥部及所属项目的收尾工作。目前白洋桥公司设置 6 部 2 室，即综合办公室、纪检

监察室、财务部、工程技术部、质量管理部、安全管理部、计划合同部、协调环保部，

业务发展情况良好。 

（3）白洋桥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白洋

桥公司总资产 71,918.81 万元，净资产 17,515.92 万元，2016 年 1-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

万元，净利润 0 万元。 

（4）白洋桥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湖北路桥发生业务往来。  

2、湖北路桥基本情况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 3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周俊 

注册资金：180,000 万元整 

成立日期：1993 年 7 月 23 日 

营业期限：长期 

经营范围：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5 倍的各类等级公路及其桥梁、

长度 3000 米以下的隧道工程施工；可承担各类桥梁工程的施工；可承担各级公路的各

类路面和钢桥面工程的施工；可承担各级公路物土石方、中小桥涵、防护及排水、软

基处理工程的施工；可承担各级公路标志、标线、护栏、隔离栅、防眩板等工程施工

及安装；建筑材料、公路辅助材料、金属材料、服装加工、销售、建筑工程技术咨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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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、移交；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、运营、移交；承担单项合同额不

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5 倍的下列市政公用工程施工：城市道路工程、公共广场工程、

各类排水管道工程；对实业投资；承包境外公路、桥梁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上

述境外项目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(不含

许可经营项目)；工程设备租赁、维修及安装。交通及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资管理、环

境保护设施运营及污水处理。（涉及许可经营项目，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）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股 100%。 

（2）湖北路桥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湖北路

桥总资产 1,186,430.59 万元，净资产 206,434.51 万元，2015 年 1-12 月实现营业收入

505,494.22 万元，净利润 10,714.47 万元。 

二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合同双方：甲方：白洋桥公司；乙方：湖北路桥。 

2、项目规模：暂估 8.75 亿元，最终施工承包合同金额以工程结算结果为准。 

3、合同履行地点：宜都。 

4、合同期限：48 个月。 

5、合同支付：本项目工程量按月计量，乙方在每个付款周期末向监理工程师提交

进度付款申请单，监理工程师审核进度付款申请单及相应的支撑性文件后，提出甲方

到期应支付给乙方的金额以及相应的支持性材料，经甲方审查同意后，由监理工程师

向乙方出具经甲方签认的进度付款证书。甲方须在监理工程师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

的 28 天内，将进度应付款支付给乙方。如果该付款周期应结算的价款少于 500万，则

该付款周期监理工程师可不核证支付，上述款额将按付款周期结转，直至累计应支付

的款额达到 500万为止。 

6、违约责任： 

①甲方违约时，乙方可向甲方发出通知，要求甲方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。

甲方收到乙方通知后的 28 天内仍不履行合同义务，乙方有权暂停施工，并通知监理人，

甲方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（或）工期延误，并支付乙方合理利润。甲方无法继续

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，乙方可书面通知甲方解除合同，

甲方应支付乙方合同解除日以前所完成工作的价款、其他应付而未付的金额以及由于

解除合同应赔偿给乙方的损失等，并退还乙方质量保证金和履约担保。 

②乙方违约时，监理工程师可要求乙方整改，乙方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

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，甲方可通知乙方立即解除合同，并按有关法

律处理。无论甲方是否解除合同，甲方均有权向乙方课以签约合同价的 0.1 % /天的违

约金（逾期交工违约金限额：10%签约合同价 ），并由甲方将其违约行为上报省级交

通主管部门，作为不良记录纳入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。 

7、争议解决：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，如双方发生争议，甲、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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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。若协商不一致，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8、合同生效条件：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后，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

效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，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并将为公

司的业绩带来积极的影响，合同履行对公司财务指标影响的具体金额目前尚无法测算。 

2、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响，公司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。 

四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合同双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

可抗力等因素，有可能会影响合同履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五日 


